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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老年人识破不法分子的
诈骗套路，养老钱不被骗走，在法

院、公安局、司法局等政法系统工作十余年、
有着丰富基层实战经验、汪清县司法局副局
长叶震宇介绍了不法分子常使用的七种骗
术。

保健品陷阱。诈骗分子常常打着“包治
百病”“延年益寿”的旗号，向老年人推销高价
保健品。他们利用老年人对健康的渴望，夸
大保健品的功效，甚至声称这些
保健品可以替代药物治疗。诱骗
注重养生的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
用处的保健品，或是以各种“神
奇”疗法诈骗受疾病困扰的老年
人。老年人一旦轻信，不仅会花
费大量金钱购买这些无用的保健
品，还可能延误病情。老年人要保持理性，端
正保健理念，认识到保健品不能替代药物，
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遇到推销保健品
的人员要多与家人商量，不要轻易相信夸大
其词的宣传。

投资理财骗局。骗子打着养老服务、金
融养老等旗号，以高回报、低风险的虚假投资
项目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参与投资理财。他

们 往
往会编造一些看似专业的金融术语和成
功案例，在社交平台或聊天群中传授投资经
验，引用老年人在第三方平台进行虚拟货币
投资或者其他高收益的投资项目，一开始会
让老年人产生高额收益的幻觉，让老年人误
以为找到了赚钱的好机会。一旦老年人投
资，骗子会鼓励不断追加投资。最终骗子会
以“你的账号存在违规操作”“系统出了问题，
请稍后再试”“平台正在升级维护”等各种理
由拒绝提现，或者突然关闭平台，让老年人损

失惨重。实际上，这些投资项目往往是子虚
乌有，一旦老年人投入资金，就会血本无归。
老年人要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在进行投
资理财前，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或者与家人
商量，不要被高额回报所迷惑。

养老康养服务诈骗。不法分子以养老服
务为名，以高额利息分红回报、享受消费优惠
为诱饵，收取高额的会员费、服务费等。他们
承诺提供优质的养老公寓、床位使用权、优先

居 住
权、上门护理、医疗保健等服务，向老年人
收取高额的会员费、保证金，非法吸纳老年人
钱财。但实际上少数养老服务机构不具备养
老服务实力，或者承诺的养老服务明显超出
其运营能力，这些服务根本无法兑现。老年
人在选择养老服务时，要仔细考察服务机构
的资质和信誉，签订正规的服务合同，避免上
当受骗。

以房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方式

接触老年人，瞄准老年人的房产，推出“以房
养老”项目，承诺每月高额的利润，忽悠老人
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
益”的“理财项目”。让老人陷入深重的债务
中，在给付老年人一些“收益”后即卷钱跑路，
造成老年人失去房产。

代补缴纳养老金。不法分子假借认识人
社局或社保局工作人员，谎称“有特殊渠道，
可以帮助未参保人员代办养老保险”“缴纳15

年的养老保险，一次性缴清，到退休
的时候，每个月就可以拿到退休工资。”可帮
助未参保人员开展代办服务，以此收取未参
保老年人数万钱款，骗取高额费用。未参保
的老年人为了享受社保待遇，往往被骗缴纳
高额费用，最终无法获得保障。

不合理低价游。不法分子以低廉的价格
组织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
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
段，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商品，
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
老年人在选择旅游时，要主动
拒绝“不合理低价游”，不盲目

追求便宜，要签订正式旅游合同。在旅游
消 费 时 ，要 谨 慎 购 买 不 能 辨 别 真 假 的 商
品，如果购买，要索取发票、收据等凭证，
以便维权。

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不法分子利
用老年人对子女的关心、法律意识薄弱的特
点，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伪造证件，
以执行逮捕或缴纳保证金等名义，骗取老年
人的钱财。

警惕针对老年人的七种骗术

【案情回顾】
2018年12月，在

中介公司的主持下，钱
某与赵某签订了《存量房屋

居间合同》，约定赵某将其房产卖
与钱某。

合同签订后，钱某支付了房款，并与赵某
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房子是住上了，但是孙

某和李某的户口至今也没有迁出，给钱某的生活造
成了诸多影响，协商未果之下，钱某将赵某起诉到法
院，要求赵某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赵某确存在违约情形，判决赵某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钱某与赵某在《存量房屋居间合同》中已经约定赵
某限期到房屋所在地的户籍管理机关办理完成原有户
口迁出手续，并约定了违约责任。赵某应当履行而未

履行合同义务，未将原有户口迁出，对钱某居住和使用
造成了一定影响。赵某应当依据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
任。

法官提示，购买二手房时要提升防护意识，查明所
购买房屋的户口情况，以防后续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
麻烦。

合同中要明确约定户口迁移条款并明确违约责
任，否则法院将不予受理。在购买二手房时，如果存在
户口迁出问题，若在合同中不写明相应条款，一旦就户
口迁出诉至法院，法院往往会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
范围”为由驳回起诉。户籍问题由公安机关管辖，非因
申请，往往不予处理。这就给买房人带来难题。只有
在合同中对户口迁出条款作出明确约定，基于违约责
任，法院才能予以解决，但也仅限于承担违约责任的部
分。

在合同中约定相应条款，迫使卖房人主动迁移户
口。买房人在购买房屋时，可在合同中约定待对方将
户口迁出后再给付部分尾款，或者约定卖房人在一定
时间内不迁出户口，买房人有权解除合同。卖房人权
衡利弊，在迁出户口的损失更小时，自然积极办理相关
手续，买房人也可以由此实现户口迁出的目的。

购买二手房

如何防范户口纠纷

【案情回顾】
2023 年 7 月 28 日，村民李

某甲联系侄子李某乙帮忙搬
运劳动工具。工具搬运后，李
某乙驾驶自己的摩托车回家
吃早餐，不料启动摩托车后不
慎冲向沟底导致受伤死亡。
就赔偿问题双方未能达成一
致意见，李某乙家属遂诉至法
院要求李某甲赔偿损失共计
100万元。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事发当
日早上，李某甲请李某乙帮忙

将劳动工具搬运到其驾驶的
车上。李某乙在工具搬运完
毕驾驶摩托车准备离开现场
时，因自身操作不当坠落沟底
导致颅脑严重损伤死亡，死亡
结果系其自身过失行为导致，
死亡原因有鉴定部门出具的
鉴定意见。李某甲当时正在
整理车辆后备箱物品，其难以
预见并防止李某乙行为产生
的后果。在事故发生后，李某

甲并未怠于救治，而是第一
个到现场查看并积极拨

打 110 和 120 电

话。后李某乙因抢救无
效死亡，李某甲履行了现场
积极作为的义务，其行为并无
过错。李某甲请李某乙帮忙
搬运劳动工具，李某乙接受李
某甲的邀请后提供帮助并未
收取劳动报酬，双方之间的行
为符合义务帮工关系。李某
乙在义务帮工活动中受到损
害，且李某甲和李某乙均无过
错，故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确
定李某甲的赔偿责任。

由于帮工人是义务为被
帮工人提供劳务，被帮工人因

帮工活动获益，如不考虑公平
分担损失规则，与中华民族的
善良风俗相悖。助人为乐是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
德，本案双方既是亲戚，又是
长期外出务工的合作伙伴，李
某乙为李某甲的利益无偿提
供帮助，正体现了其助人为
乐的优良品质，其在帮工活
动中受害，李某甲作为受益
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法院
酌定由李某甲补偿李某乙家
人主张损失的 20%，约 20 万
元。

义务帮工意外身亡

损失该由谁承担

问 ：我
和 前 夫 离 婚 后 经
常有人找我讨债，都是我
并不知情的。请问，他个人一方
的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答：区分不同情况。《民法典》
第 1064 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
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
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
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
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
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
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
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除外。《民法典》的该规定确立了

“共债共签”原则，即夫妻双方共
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
以及以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所
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需要注意，“共债共签”并
不意味着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另一
方的签字同意，《民法典》第 1060
条还规定了日常家事代理权，在
婚姻中夫妻是共同体，在处理家
庭日常事务的范围内，比如正常
的衣食消费、日用品购买、子女抚
养教育、老人赡养等，夫妻互为代
理人，另一方未签字、未事后认
可，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此外，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但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所负的债务，原则上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只有
在债权人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被用于共同
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夫妻双方同
意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
夫妻共同债务。

夫
妻
一
方
借
款
属
于
共
同
债
务
吗

【案情回顾】
刘女士与 周 先 生 是 微 信 好

友。刘女士通过各种形式先后向
周先生支付款项，其中微信转账
支付 1.29 万元，微信红包支付共
2769 元。在双方关系破裂后，刘
女士诉至法院，认为给予周先生
的款项为借款。周先生认为，上

述款项均为赠与，不应偿
还。

法 院 审 理
后

认为，微信红包自身即包含“赠与”
之意，结合本案情形，刘女士出于
对周先生生活资助的目的，向其发
送微信红包共计 2769 元，显然是刘
女士的赠与行为，周先生无需偿
还。

刘女士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的
1.29 万元，周先生虽辩称是赠与，
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刘女士就此曾
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且考虑到
刘女士的实际转账金额及周先生
曾向刘女士借款还贷、周先生亦

曾表示过其经济困难等情形，
刘 女 士 通 过 微 信 转 账

支付的款项应认定为其向周先生
提供的借款，周先生应予偿还。

法院判令周先生向刘女士偿
还借款 1.29万元。
【法官释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
干问题的解释 规 定 ，人 民 法 院 依
据 民 法 典 第 一 百 四 十 二 条 第 一
款、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
定解释合同条款时，应当以词句
的通常含义为基础，结合相关条
款 、合 同 的 性 质 和 目 的 、习 惯 以
及 诚 信 原 则 ，参 考 缔 约 背 景 、磋

商过程、履行行为等因素确定争
议条款的含义。

法院认为 ，微信转账和微信
红 包 均 系 通 过 微 信 软 件 操 作 付
款，但应从微信软件的功能及属
性上对两种付款性质进行区分认
定。

从微信软件属性来看 ，其本
身作为社交工具，微信红包是微
信软件社交功能的典型体现。微
信 红 包 设 置 的 金 额 上 限 为 200
元 ，且 名 为“ 红 包 ”，根 据 习
俗 ，给 付“ 红 包 ”在 通 常
情况下意味着自愿

赠 与 。 同 时 ，从 我 国 的 基 本 国
情、民俗习惯等考虑，无 偿 赠 与
200 元 及 以 下 的 红 包 是 社 会 公
众 通 常 可 以 接 受 的 金 额 水 准 。
微 信 转 账 则 与 之 不 同 ，是 社
会主体之间常用的付款
方 式 ，不 具 备“ 赠
与”之意。

微信红包和转账，是赠与还是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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